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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质量强市工作第二季度信息报送情况通报
2013年4月至2013年6月14日，我办共刊发信息简报7期，采用各成员单位、各镇街信息26条，其中采用镇街报送信息21条，采用成员单位报送信息5条。具体采用情况见下表：
	镇街信息采用情况

	镇街
	往期采用数量
	本期采用数量
	采用数量总和
	镇街
	往期采用数量
	本期采用数量
	采用数量总和

	石碣镇
	4
	6
	10
	塘厦镇
	3
	0
	3

	大朗镇
	5
	1
	6
	望牛墩
	1
	1
	2

	莞城区
	5
	0
	5
	万江区
	1
	1
	2

	黄江镇
	5
	0
	5
	大岭山
	1
	1
	2

	东城区
	1
	3
	4
	虎门镇
	0
	1
	1

	厚街镇
	2
	2
	4
	中堂镇
	0
	1
	1

	南城区
	3
	1
	4
	常平镇
	1
	0
	1

	石排镇
	3
	1
	4
	高埗镇
	1
	0
	1

	洪梅镇
	2
	1
	3
	沙田镇
	1
	0
	1

	清溪镇
	2
	1
	3
	松山湖
	1
	0
	1


	成员单位信息采用情况

	成员单位
	往期采用数量
	本期采用数量
	采用数量总和
	成员单位
	往期采用数量
	本期采用数量
	采用数量总和

	市质监局
	3
	5
	8
	市水务局
	2
	0
	2

	市交通局
	2
	0
	2
	市旅游局
	1
	0
	1


在今年第一、第二季度的信息报送工作中，各镇街整体表现比较积极，特别是石碣镇和大朗镇，在信息报送质量和数量上都走在了前面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。成员单位整体表现消极，只有交通局、水务局每月按时报送信息或工作总结。
2013年是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工作关键的一年，深圳等8个首批创建城市已经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了验收申请。我市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基本完成，目前正进入宣传和工作完善阶段，希望各镇街、各成员单位提高重视，结合日常工作亮点，积极报送信息，为迎接国家质检总局的考核验收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报：市政府袁宝成市长，张科、吴道闻副市长，刘钜强副秘书长；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；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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